济环评审〔2025〕48号
济源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富联科技（济源）有限公司1套工业CT和1套X射线检测系统扩建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富联科技（济源）有限公司：
你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9001593431323K）报送的由河南鑫安利职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富联科技（济源）有限公司1套工业CT和1套X射线检测系统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行政审批申请等资料收悉，项目环评审批事项已在我局网站公示期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属于扩建项目。批准该项目的类别和范围为使用Ⅱ类射线装置。拟在富士康工业园F区F02栋2层X射线检测室内新增1套VoluMax800型工业CT，最大管电压225kV，最大管电流8mA；在F02栋3层AXI室内迁入1套MatriX X2.5#BCR型X射线检测系统，最大管电压130kV，最大管电流0.3mA。2套射线装置均自带屏蔽体，属于Ⅱ类射线装置。同意报告表采取的辐射安全防护措施和管理措施。

二、你单位在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须做好以下工作：

（一）遵守辐射安全法律法规。

（二）严格按照环评文件及其批复进行建设，若该项目在建设期间发生变更应及时反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环评单位，该批复有效期为 5 年。

（三）新项目建成投运前及时变更辐射安全许可证，并积极开展项目验收工作，将验收情况及时反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四）该项目实际操作人员积极参加辐射安全防护培训，自主培训人员不得于该岗位工作。

（五）按照环境管理要求，开展射线装置辐射安全检查、评估活动，每年 1 月 31 日前向我局上报上年度辐射安全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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